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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烟草专卖执法监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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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依法行政的贯彻深入以及人民权利意识的日渐提高，烟草专卖执法遇到的风险也大大提高，由于现阶段执法监

督模式还不够系统和完善，还存在一定的执法风险。由此可见，建立健全的专卖监督管理机制已势在必行。监督管理体制的建设

必须把重点放到内部监督，并着力于完善同级审计机关和纪检部门的监督体系、优化上级主管单位对下属业务部门的监管体系和

加强政府对专卖执行全过程监管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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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烟草专卖执法监督重要性

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就曾有言：“权利决定腐朽。”而孟

德斯鸠的至理名言：“任何掌控权限的人都很易于滥用权限，

这是一个亘古永恒的社会问题，有权限的人使用权力总是到遇

到有限度的边缘才会休止”，这两句话被后世学者奉为典范之

谈。正是以上二则法谚，全面而充分的阐述了：政府必须防止

掌控权限的人滥用职权，必须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使

权力的运行受到规范与控制，从而预防腐败的发生。

《烟草专卖法》所赋予烟草专卖执行主体的行政职权限

制，主要仅限于行政部门许可与行政部门处罚等二个基础领

域。烟草执法人员是否存在违规办证、制造行政执法的虚假案

件套取举报奖金等违法活动，执法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由于烟草行业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中的特殊敏感地位，

想要对专卖机构行政职权滥用情况的有效预防与控制，也需要

社会充分关注，结合群众意见构建有效的机制系统。其中，行

政执法监督系统就是职权控制中较为关键的一环。健全的执法

监督管理体系，有助于改进违规或不合法的执法行为，提高执

行效率，有效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从而保持中国烟草行业良

好的社会形象。

二、烟草专卖执法监督体系的概念

要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系统，需要认识并掌握政府执法监

督系统的理论内容。要研究烟草专卖执法监督制度的含义，首

先必须对烟草专卖执法监督的范畴作出合理的定义。

烟草专卖执法监督，即是对烟草专卖机构执行活动的监管

行为。专卖行政执法监督的内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

的专卖行政执法监督，是指由担负监管职能的政府机关针对专

卖执法主体所进行的执法检查活动是否合乎有关立法的条例，

对违规或不合理的做法及时纠正与中指导。而广义上的专卖行

政执法监督则是指除承担法定职能的政府机关部门监管之外，

还包含对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管。但出于对规范行政职权

滥用的考虑，笔者们更偏向于从广义层面上的烟草专卖行政执

法监督。

监督管理制度，是对所有监督管理方式方法综合之后的有

机统一体。它是对国家有关所有权部门、行政司法机构、地方

政府机构、社会公众、新媒体等监管的统称。专卖执法监督的

形式主要可以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管两类，对内执法监督主要

包含同级政府审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的行政执法监督，以及

上级主管部门对下属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监督；对外执法

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察、司法机关的监察，以及社交媒

介舆论监察。

三、烟草专卖执法监督的建设

目前的专卖行政执法监督模式尚存不足之处，“三项制

度”即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运行时间不长，因此不断健全完善烟

草专卖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就变得十分必要。建立专卖行政执法

监督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预防各种执法风险。如果把职

责重点置于对外监管，包括司法机关监管、社交媒介监管等，

那么，烟草专卖执法机关将直面法律风险和舆论压力。所以，

还是需要将重点放在内部，着力完善同级监督部门和政府监

管、优化上级主管部门对下属机构实施监管，加强对专卖执法

全过程进行监管，尝试建立完善的烟草专卖监督管理机制。

（一）完善同级审计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

要想完全改变由同级机关监管的尴尬局面，就需要从身份

与权力两个方面去加以改进与提高。可以提高同级审计机关与

纪检部门的行政级别与职位，以提高两大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

权威性。在具体实施上，可在干部与工作人员的选用、办事费

用、监察述职等赋予其自主权利，减少同级其他部门对执法监

督的干扰程度，阻止人情世故对监察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而确

保了监察目的完整进行。科学、完善的监察手段是行使监督权

的必备前提条件和有效保证。因此，应充分给予审计部门和监

察部门更多的监察自主权利，包括，人事罢免权、监察建议权

等。此外，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利用遥感装置监测执法记录

仪的正常工作，以即时掌握执法活动动态信息也不啻是一种行

之有效的现代化监察手段。

（二）规范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业务部门监督

在烟草专卖执法监督的具体实施中，分为同级监督和上

级监督，上级对下级的专卖监督工作主要是由上层主管部门

负责。上层主管部门通过行政复议手段来对下级业务部门的行

政活动进行监管。上下级间的专卖监督管理工作应当更具全面

性，首先，应在当前的行政法律法规基础上，建立适应本辖区

的专卖管理的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并把实施情况列入考评系

统中，以对执法活动产生有效制约。其次，要全面参与实施过

程，例如，随机选择基层的执行线路，并进行跟踪执法，以便

更全面了解执行活动信息。再次，灵活通过电话核对、实地查

证等方法对办案当事人开展依法访谈，以详细掌握专卖执法人

员有没有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

结语:

烟草行业作为依法实施政企合一管理体制的行业，既要

建设法治烟草，也要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走出去”战略就

必须完善烟草专卖执法监督，这也足以体现出烟草专卖执法监

督重要性，只有将烟草企业管理层加大对其执法监督的重视程

度，自上而下的落实执法监督相关准则与条例，转变老旧思

想、传统观念，积极营造良好的烟草行业环境，才能够促使我

国烟草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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